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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待和解债务受偿确认及豁免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完成和解的待和解债务总额合计 55.24亿元，包括本金 36.5亿元、

2021年 7月 23日前的利息 10.7亿元、2021年 7月 23日后计提利息 8.04

亿元，相关债权债务关系已解除，公司后续不再就该部分待和解债务承

担任何还款义务。 

 鉴于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代表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以

下简称“信托保障基金”）目前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上述债务和解事

项将适用权益性交易的有关会计处理的规定，相关债务重组利得将计入

资本公积，不会对当期损益产生影响。 

 本次部分待和解债务受偿确认及豁免事项与信托保障基金的其他待和解

债务、公司的非公开发行事项相互独立，不互为前提条件。 

 

一、债务和解的基本情况 

2019 年，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信信托”）向

信托保障基金申请流动性支持，双方签署了编号分别为“基金-C-2019-003”、

“基金-C-2019-004”、“基金-C-2019-005”、“基金-C-2019-006”的四份《流

动性支持协议》，信托保障基金共向公司提供了 44.5 亿元本金的流动性支持资

金。 

2021年 7月 23 日，公司与信托保障基金就上述流动性支持债务达成和解，

并签署《债务和解协议》。根据《债务和解协议》约定：（1）公司相对于信托保

障基金存在 44.5 亿元本金和 13.08 亿元利息的待和解债务（截至 2021 年 7 月

23日，此后可根据《债务和解协议》暂停计算资金占用费、违约金）。（2）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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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基金通过司法拍卖、司法抵债或者其他适当程序取得 14.55 亿股票全部权

利，另外再分别取得 4.45 亿和 3.55 亿资金还款后，债务和解完成。（3）偿债

条件分别满足后，公司可以向信托保障基金申请豁免相应待和解债务。（4）若

债务和解失败，待和解债务继续有效，现存融资文件项下的本金、资金占用费、

违约金及费用等债权继续持续计算，暂停计算部分恢复计算。 

2022年 12月 27日，公司与信托保障基金签署了《债务和解协议之补充协

议》。 

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前期披露的公告临 2021-049、2022-106。 

 

二、本次债务和解受偿确认及豁免情况 

鉴于《债务和解协议》中有和解失败约定，公司为客观真实反映财务状况，

遵循谨慎性原则，于 2021年 7月 23日后对于未完成债务和解的 44.5 亿债务本

金仍按期计提利息。本次债务抵偿确认前，公司尚欠信托保障基金的债务共计 

67.56 亿元，其中本金 44.5亿元、2021 年 7 月 23 日前资金占用费及违约金

等利息（以下合称“利息”） 13.08 亿元、2021 年 7 月 23 日后利息 9.98 亿

元。 

2022 年 9 月，《债务和解协议》中所涉 14.55 亿股安信信托股份的全部权

利转移给了信托保障基金，司法判决抵偿公司所负债务人民币 42.63 亿元，股

票已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过户至信托保障基金证券账户。公司根据《债务和解

协议》，已具备向信托保障基金申请豁免相应待和解债务的权利。经与信托保障

基金多次沟通，双方同意可按已偿还债务本金（44.5 亿借款本金扣除未来需资

金还款的 8亿本金）比例进行偿债确认。 

2022年 12月 27日，公司向信托保障基金发送《关于商请确认受偿以及豁

免部分待和解债务的函》，商请确认： 

1、申请确认上述司法偿债系对于 36.5 亿元本金及利息的待和解债务进行

清偿，截至 2021年 7月 23日 36.5亿元本金所涉待和解债务本息合计 47.20亿

元。 

2、申请对于前述 36.5亿元本金对应债务中未被司法偿债所覆盖的部分，

即合计 4.57亿元的债务，进行不可撤销、不附带条件的豁免，该等豁免不受《和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解协议》第 2.4条“和解失败”情形的影响。 

3、申请确认安信信托剩余未偿还的待和解债务为 8亿元本金及其利息。 

2022年 12月 28日，公司收到信保基金《关于对安信信托商请确认受偿以

及豁免部分待和解债务的回函》，同意公司所商请的相关事项，具体而言： 

1、同意确认司法偿债将相对于 36.5 亿元本金及其资金占用费、违约金等

利息截至 2021年 7月 23日合计 47.20亿元的待和解债务进行清偿。 

2、同意对于前述 36.5亿元本金对应债务中未被司法偿债所覆盖的部分，

即合计 4.57亿元的债务，进行不可撤销、不附带条件的豁免，为免疑义，该等

豁免不受《和解协议》第 2.4条“和解失败”情形的影响。 

3、安信信托剩余的待和解债务为 8 亿元债务本金及其资金占用费、违约

金等利息。 

 

三、本次债务和解受偿确认及豁免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信托保障基金达成和解的债务总额合计 55.24 亿元，包括本金

36.5亿元、2021年 7 月 23日前的利息 10.7 亿元、2021年 7月 23 日后计提利

息 8.04亿元。对于债务和解总额 55.24亿元超过司法偿债确认 42.63 亿元部分

的 12.61亿元，将构成公司的债务重组利得。 

鉴于信托保障基金目前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上述债务和解事项将适用权

益性交易的有关会计处理的规定，相关债务重组利得将计入资本公积，不会对

当期损益产生影响。 

对公司净资产及损益的影响具体金额及会计处理最终需以会计师事务所年

度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